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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针对建筑企业税收征

收管理存在的两头征税现象，于 2010 年

1月下发了《关于建筑企业所得税征收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 知》（ 国税函 [2010]39

号，以下简称 39 号文），在《关于印发〈跨

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 [2008]28 号，

以下简称 28 号文）的基 础上进一步明

确要求，在实行总、分机构体制的跨地

区（指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经营建筑企业应严格执行 28 号文的

规定，在按照“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

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库”的方针下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建筑企业跨地

区设立的不符合二级分支机构条件的项

目经理部（包括与项目经理部性质相同的

工程指挥部、合同段等），应汇总到总机

构或二级分支机构统一计算，按 28 号文

规定的办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

强调各地税务机关自行制定的与通知相

抵触的征管文件，一律停止执行并予以

纠正；对按规定不应就地预缴而征收了

企业所得税的，要及时将税款返还给企

业。未按通知要求进行纠正的，税务总

局将按照执法责任制的有关规定严肃处

理。可以说 39 号文的下发对自新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以来各地税务机关对建筑企

业外出经营所得税缴纳的理解和操作不

一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但 39 号文只是一个管理性通知，并没有

彻底解决建筑企业外出经营所得税管理

中的具体操作问题。由于建筑企业外出

经营在实务中会因其经营和组织形式而

有所不同，如何管理好这类纳税人并更

好地理顺征纳关系、切实维护好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呢？2010 年 4月19日国家税

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0]156 号，以下简称 156 号文），就及

时地解决了这些问题。

一、分支机构管理形式不同，预

缴方式有异

156 号文再一次强调，对实行总分机

构体制的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应严格

执行 28 号文规定的 20 字方针，同时在

39 号文的基础上对跨地区经营的建筑企

业所得税预缴根据组织管理形式不同，

作出了新的规定。

1.156 号文 规定，建筑企业所属二

级或二级以下分支机构直接管理的项目

部（包括与项目部性质相同的工程指挥

部、合同段等，下同）不就地预缴企业所

得税，其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

额应汇总到二级分支机构统一核算，由

二级分支机构按照 28 号文规定的办法预

缴企业所得税。具体规定如下：总机构

和分支机构应分期预缴的企业所得税，

50% 在各分支机构间分摊预缴，50% 由

总机构预缴。总机构预缴的部分，其中

25% 就 地 入库，25% 预缴 入中央国库。

分支机构的分配依据是 ：由总机构按以

前年度（1 ～ 6月按上上年度，7 ～ 12 月

按上年度）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职工

工资和资产总额三个因素计算各分支机

构应分摊所得税款的比例，三因素的权

重依次为 0.35、0.35、0.30。

[ 例１] 某建筑企业总机构在上海，

苏州、杭州分设有两个二级分支机构，

苏州分支机构的收入、工资、资产三项

分 别 是 80 万元、30 万元、40 万元；杭

州分支机构的收入、工资、资产三项分

别是 60 万元、40 万元、60 万元。2010 年

一季度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额为 200

万元，苏州分支机构应分摊比例 =0.35

×80/(80+60)+0.35×30/(30+40)+0.3

×40/(40+60)=47% ； 苏 州 分 支 机 构

一季度 应预缴企业所得税 =200×50%

×47%=47（ 万元 ）；杭 州 分支 机 构 应

分 摊 比 例 =0.35×60/(80+60)+0.35×

40/(30+40)+0 .3×60/(40+6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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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于跨地区经营建筑企业

所得税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

根据《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国税

发 [2009]91 号）规定，土地增值税的清

算分为通知清算和自行清算，根据 220

号文规定，只有在规定期限内清算补缴

税款，才不加征滞纳金。因此，如果开

发企业达到自行清算标准而未按期清算

的，将会有滞纳金风险。实践中，地产企

业可以保留一些房子不卖，以规避自行清

算的滞纳金风险。

（作者单位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省

国家税务局）

责任编辑 雷 蕾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2010 10·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23

Finance ＆ Accounting

杭州分支机构一季度应预缴企业所得税

=200×50%×53%=53（万元）。

2.156 号文规定，建筑企业总机构

直接管理的跨地区设立的项目部，应按

项目实际经营收入的 0.2% 按月或按季由

总机构向项目所在地预分企业所得税，

并由项目部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预缴。

[ 例 2] 某建筑企业总机构设在上海，

同时在南京设立有总机构直接管理的项

目部。2010 年一季度总机构汇总计算应

纳税额为 200万元，其中南京项目部本季

实际收入为 200万元，则该公司总机构直

接管理的南京项目部就地预分企业所得

税 =200×0.2%=0.4（万元），由南京项目

部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关机预缴。

二、总机构汇总计算企业所得

税预缴方法

156 号文规定建筑企业总机构应汇

总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由于其组织管

理方式不同，规定有三种企业所得税的

计算方法，具体如下：

第一种：总机构只设跨地区项目部

的，扣除已由项目部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后，

按照其余额就地缴纳。如例 2，某建筑企

业上海总机构与南京项目部 2010 年第一

季度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额见表1。

第二种：总机构只设二级分支机构

的，按 28 号文规定计算总、分支机构应

缴纳的税款。如例 1，某建筑企业上海总

部与苏州和杭州的分支机构 2010 年第一

季度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额见表 2。

第三种：总机构既有直接管理的跨

地区项目部，又有跨地区二级分支机构

的，先扣除已由项目部预缴的企业所得

税后，再按 28 号文规定计算总、分支机

构应缴纳的税款。

[ 例 3] 某建筑企业总机构设在上海，

苏州、杭州分设两个二级分支机构，同时

又有总机构直接管理的项目部设在南京。

苏州分机构的收入、工资、资产三项分别

是 80 万元、30 万元、40 万元；杭州分机

构的收入、工资、资产三项分别是 60 万

元、40 万元、60 万元。2010 年一季度总

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额为 200 万元，其

中南京项目部收入 200 万元，则该公司

分支机构及总机构项目部第一季度预提

所得税的计算见表 3。

首先，依南京项目部的实际营业收

入的 0.2%，计算就地预缴所得税金额

=200×0.2%=0.4（ 万元）；其 次，按苏

州、杭州的收 入、工资、资产总额三因

素的比例计算苏州、杭州两分支机构第

一季度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 ：苏州分支

机构应预缴企业所税应分摊比例 =0.35

×80/(80+60)+0.35×30/(30+40)+0.3

×40/(40+60)=47% ； 第 一 季 度 应 预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200-0.4）×50%×

47%=46.91（ 万元 ）。杭 州 分支机 构 应

预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应分 摊比例 =0.35×

6 0/(8 0+6 0)+0 . 35×4 0/(3 0+4 0)+0 . 3

×60/(40+60)=53% ； 第 一 季 度 应 预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200-0.4）×50%×

53%=52.89（万元）。

三、两点注意事项

1. 跨地区经营的项目部不提供《外

出证》将会有就地缴纳的风险。建筑企

业跨地区经营时，其跨地区经营的项目部

（包括二级以下分支机构管理的项目部）

不但应向项目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出具

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的《外

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还应向所在

地主管税务机关提供总机构出具的证明

该项目部属于总机构或二级分支机构管

理的证明文件。如未提供上述证明的，项

目部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除应督促其限

期补办外，对不能提供上述证明的跨地

区经营项目，还可以要求其作为独立纳

税人就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2.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只能由总机

构办理。156 号文规定，建筑企业总机构

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汇

算清缴，各分支机构和项目部不进行汇

算清缴。总机构在年终汇算清缴后其应

纳所得税额小于已预缴的税款时，由总

机构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或抵

扣以后年度的应缴企业所得税。同时还

规定，建筑企业总机构在办理企业所得

税预缴和汇算清缴时，应附送其所直接

管理的跨地区经营项目部就地预缴税款

的完税证明。

（作者单位 ：苏州安瑞税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雷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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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位 ：万元）

项目 应纳税额
总机构 总机构项目

上海 南京分摊额

应纳税额 199.6 199.6 0.2% 0.4

收入 200

表 2                                                                                      （单位 ：万元）

项目 应纳税额 分摊系数
总机构 二级机构

上海 苏州分摊额 杭州分摊额

应纳税额 200 50% 100 47 53
收入 35% 80 57.14% 60 42.86%
工资 35% 30 42.86% 40 57.14%
资产 30% 40 40% 60 60%

47% 53%

表 3                                                                                      （单位 ：万元）

项  目 应纳税额 分摊系数
总机构 二级机构 总机构项目

上海 苏州分摊额 杭州分摊额 南京分摊额

应纳税额 199.6 50% 99.8 46.91 52.89 0.2% 0.4
收入 35% 80 57.14% 60 42.86% 200
工资 35% 30 42.86% 40 57.14%
资产 30% 40 40% 60 60%

47%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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